亞洲大學國際志工團隊經費補助獎勵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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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實施依據
亞洲大學志願服務暨志工人力銀行實施辦法辦理。
二、實施目標
(一)增進學生關懷認同、回饋社會之情操與服務精神。
(二)擴展國際志工服務平台，強化志工服務之學習網絡。
(三)建構國際志工服務環境，達成國際分享交流之機會。
三、實施時程
(一)擬訂計畫：每年1月至2月規劃國際志工服務計畫。
(二)申請補助：每年3月至4月各團隊提出計畫與申請經費補助。
(三)公告補助：每年5月至6月公告補助金額。
(四)行前培訓：公告補助金額後辦理行前培訓。
(五)志願服務：每年7月至9月執行暑期國際志工服務。
(六)成果分享：每年9月中至10月至少辦理一次服務成果分享會。
(七)核銷結案：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。
四、補助對象團隊及人員規定
（一）補助對象
1.凡具亞洲大學之在學學生(含境外生)，均可報名參加。
2.凡本校當年度在職教職同仁，對國際志工服務學習有興趣者均可報名參加。
（二）補助團隊
1.參與團隊學生須修習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課程，取得結業證書及志願服務紀錄冊人數達三分之二。
2.可以學系、社團、或跨系合作之形式，自發性組成團隊並提出申請。
3.凡參加本校自組團隊以外之國際志工團，不在補助範圍。
4.每隊參與服務人數須為三人(含)以上，惟團隊中本校在學學生應占半數以上。
5、 補助原則
（一）補助項目包括國外旅費、國內旅費、膳宿費、保險費、雜支、印刷費等，惟補助金額視該年度預算而定。
（二）實際志工赴海外(臺澎金馬以外地區)從事服務，或與海外非營利組織共同合作之志工服務活動，有助於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方案等海外志工服務項目，服務時間至少須為7日。
六、審查原則
（一）由服務學習委員會主席，敦聘本校兩位一級主管，共同成立審查委員會。
（二）計畫應符合國際社區、組織或機構之需求，服務內涵具有意義性。
（三）計畫具可執行性，包括資源整合能力、計畫流程、活動安全性。
（四）計畫有延續性、發展性、推廣性及影響力，並能與國際組織聯結，有助提昇台灣青年國際視野及能見度。
七、受補助單位之義務
（一）參加行前講習：受補助單位需派團隊成員參加本專案之行前講習，時間、地點另行通知。(未參加之單位視同自願放棄計畫執行)
（二）提供符合核定原申請計畫所列總經費支出明細表、參加隊員名冊、活動成果報告表。活動成果報告之內容及完成繳交時間，將列為爾後補助之重要參據。 
（三）受補助單位應需參與服務成果分享會，並配合本計畫後續活動推展。
（四）受補助團隊應於服務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下列資料：
1.青年國際志工服務隊成果報告表
2.發表於本校首頁之新聞稿
3.成果報告手冊(含活動執行狀況、學生心得、照片等)
4.影片(5分鐘)
5.著作權使用授權同意書1份
6.成果影片如有配樂，請填寫並檢附音樂授權使用同意書；如為免費下載音樂，請於同意書敘明，並請加註來源(如網址等)
（五）受補助單位，務必確實按原申請計畫執行，如無特殊原因，不得改變時間、地點，或減少隊員人數；如因故須變更計畫者，應於出發前一個月來信告知學務處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(以下簡稱課服組)；且團隊人員變更不得超過原申請之團隊人數二分之一，若不符規定，學務處課服組將酌減補助經費，並納入未來團隊申請補助之重要參據。
(六)個人資料與著作權使用：
1.團隊同意學務處課服組於必要範圍內使用姓名、出生年、電話（手機）、地址、E-mail等資料。學務處課服組運用時將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，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，不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。
2.團隊可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，保有對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：
(1)團隊得向學務處課服組行使之權利：
A.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。
B.請求補充或更正。
C.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以及請求刪除。惟若學務處課服組因執行公務所必須之個人資料，團隊同意學務處課服組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規定拒絕團隊之請求。
(2)行使權利之方式：書面、電子郵件、傳真、電子文件。
3.團隊執行計畫相關內容(如計畫、結案報告、影片、服務照片、心得等相關資料)，於非營利用途範圍內無償授權予學務處課服組進行宣傳、重製、修改、出版、展覽等權利及公開使用之各項相關權利，日後不限次數、年限、地區、方式、媒體、載體及無償利用，並同意對學務處課服組不行使著作人格權，且同意學務處課服組為推動相關業務需要，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。
4.團隊授權內容為非專屬授權，仍擁有上述著作之著作權。團隊擔保就本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，並擔保本著作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權利之情事。
5.團隊所製作之影片不得運用非經授權之影片、音樂、圖文資料等，若經檢舉或查出侵權，依規定立即取消補助資格。若配樂為自創音樂或免費音樂資源，亦須於影片最後註明取得來源，並於成果報告中檢附聲明書簽名掃描檔。如配樂為有註冊版權之資料，須與版權所有者(如：唱片公司或音樂工作室)簽署音樂授權使用同意書。
八、注意事項
（一）服務活動內容設計應注意安全性，並應自行辦妥旅遊平安保險。
（二）每學年度所需獎助經費由學務處或學校相關經費支應。受獎助學生於就讀同一學制期間限獎助ㄧ次，且若已於活動期間，領有學校相關補助者，以不重複申請學校補助為審查原則。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